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73號

原      告  潮霖資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啓成 

訴訟代理人  韓世祺律師

            吳巧玲律師

被      告  潘金生 

訴訟代理人  黃郁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移

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8月3日與原告簽訂理財顧問委

任暨授權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1份，委請原告規劃個人

理財貸款方案，依約原告規劃之貸款方案經被告同意後，兩

造即不得任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應履行配合義務，使申

貸順利完成，否則以違約論。被告如有違約，應依系爭契約

第7條給付1.顧問諮詢費即核貸金額之15%新臺幣（下同）7

5,000元【計算式：被告經實際核貸之金額500,000元（詳後

述）×15%＝75,000元】、2.文書處理費5,000元及3.違約金1

00,000元，合計180,000元（計算式：75,000元＋5,000元＋

100,000元＝180,000元）。嗣原告依約為被告完成評估貸款

方案作業，於同年月11日以電話與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

E）告知被告其所規劃之貸款方案，係向遠東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申貸1,000,000元，週年利率

3%，被告並應支付銀行開辦費6,000元（下稱A方案），經被

告於電話中以：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等語表示同意。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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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對保作業前不斷以要出任務為由，拒絕履行配合義務，

此項無法履約事由顯可歸責於被告。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被告雖一度考慮原告所規劃之A方案，但最終並

未同意，並已於112年8月21日明確告知原告不需要申辦貸

款，但原告不斷以需要負擔違約金為由，強迫被告履約。原

告明知前情，又於同年9月8日提出申貸500,000元，週年利

率3.5%之方案（下稱B方案），但被告亦未同意之。嗣後，

遠東銀行所實際核准之方案，乃申貸500,000元，週年利率

5.8%（下稱C方案），亦與原告所規劃者不同，堪認原告難

以特定被告究係同意何種方案，被告自無違約情事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第107頁）：

　1.如被告確實同意委請原告申辦貸款，且系爭契約條文均有

效，依系爭契約第7條之文義，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如

原告訴之聲明所載。

　2.兩造於112年8月2日、8日及11日電話錄音檔之對話內容，如

本院卷第51至67頁之譯文所載。

　㈡被告並未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待證事實提出足供法院

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

其待證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而為

有利之認定，合先說明。

　2.經查，本院於113年8月22日言詞辯論時訊問原告：原告可否

指出被告同意委請原告申辦之依據？經原告答稱：依據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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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65至66頁所示8月11日之電話（下稱系爭通話）錄

音，第30秒至1分20秒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而系爭通

話錄音譯文內容如下：

　⑴（第1秒）被告：你好。

　⑵（第2至44秒）原告人員：先生你好，我是廖小姐，我跟你

說，原則上銀行的作業時間大概是抓3到，我大概是5天，如

果你很趕的話，我盡量抓3天內，那就是說今天就要寫好申

請書，那銀行教你照會內容，然後禮拜一就是進入到照會階

段，禮拜二核准，禮拜三撥款，這樣子原則上會是這樣子，

對對對。那額度、利率都要幫你調，都是有幫你調好了，重

點就是額度一定要到1,000,000以上，因為額度太低，很難

調到利率，剛好我手上有1個很漂亮的案子，可以2個一起

送，利率比較好簽。

　⑶（第45至46秒）被告：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

　⑷（第47至55秒）原告人員：好，我幫你申請這個是不是，

好，ok，那我先跟你講一下細項內容喔，就是說接下來我會

幫你送銀行，銀行的部分，我會幫你送遠東銀。

　⑸（第56至57秒）被告：遠東銀行喔？

　⑹（第58至1分2秒）原告人員：對，幫你送遠東銀行，怎麼了

嗎？有什麼問題？

　⑺（第1分3秒至1分6秒）被告：那變成是說，那就是我要去額

外去辦1個那個帳戶？

　⑻（第1分7秒至1分58秒）原告人員：不用，所有的戶頭都可

以撥款，現在銀行沒有規定一定要撥款在遠東銀行，他現在

對保所有的戶頭都是可以做撥款、授款作業的，所以這個不

用擔心。ok 那銀行端有幾個注意事項，我先口頭跟你說

齁，第1點，不要提到我們公司以及我們公司額外的顧問

費，那第2點跟你接洽的銀行專員，他會交代你這1次貸款的

注意事項，那他怎麼說你就配合他作業怎麼做，那他一定會

問你資金用途是什麼，因為你在銀行端，除了，那1台車之

外，其他沒有負債嘛齁，那你就說你就說這1筆錢是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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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那個就是做家裡的1個房屋修繕的，因為你房子，在太太

名下啊。

　⑼（第1分59秒）被告：對。

　⑽（第2分0秒至2分13秒）原告人員：你就是說因為因為最近

一直爆大雨，然後之前房子本來就有一些可能壁癌啊之類的

問題，好，那剛好原因就是大雨，就是房子有一些狀況，所

以他乾脆就是花錢整修。

　⑾（第2分13秒至2分15秒）被告：我想問一下，這個、這個為

什麼不能報投資的？

　⑿（第2分15秒至3分32秒）原告人員：我跟你講投資理財，因

為現在為什麼銀行不能報投資呢？因為投資的話，因為你是

軍人，軍人，第1，不能兼職，那第2來講的話，現在就是詐

騙集團很猖獗，所以銀行如果聽到投資，他就不太願意放

款，對，但也不能說購置不動產，因為購置不動產是銀行

的，就是說限撥對象，就是不能撥款，對，所以你本身家人

這邊是有房子，你說修繕不動產的修繕經費是很合理的，所

以這個沒有問題，對，因為修繕經費，他也不會去查你的金

流去哪裡了。對，那如果你說，比如說我投資，他會問你說

你投資什麼，然後他會問你說那你要給我證明，那你到時候

會一大堆證明要給他，他才願意撥款，懂我意思嗎？對，

好，然後或者是說我購置不動產，購置不動產，金管會規定

啊。不能用信用貸款貸款的金額來購置不動產啊。這會有打

房的，就是變成打房的對象，這樣了解嗎？好，那我先跟你

講完所有的細節喔，不要提到我們公司跟給我們公司的費

用，那第2點就是說銀行要問你說，請問你的貸款有透過第

三方收費的方式介紹來本行做貸款嗎？你要說「沒有」知道

嗎？

　⒀（第3分33秒至3分37秒）被告未回答，電話出現掛斷之嘟嘟

聲。

　3.根據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雖一度於系爭通話中，針對

原告所規劃之A方案，向原告人員表示：好，那你幫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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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等語，但隨即於9秒後，針對原告人員擬送件之遠東銀

行提出疑問。經原告人員解釋完縱使向遠東銀行申貸，被告

亦毋須在該行開戶後，原告人員繼續向被告交代所謂之「銀

行端注意事項」，並要求被告配合隱匿原告之角色及所收取

之「顧問費」，更直接以被告之財產狀況，為被告憑空捏造

「被告妻名下之房屋因大雨漏水，加上先前壁癌等問題，而

有整修需求」之貸款用途。被告對原告人員之說詞起疑，並

質疑為何不得誠實以投資名義申報後，原告人員竟以軍人不

得兼職及需要規避銀行與金管會查緝等顯然啟人疑竇之理由

搪塞被告。被告於聽聞原告人員之一番解釋後，並未再於系

爭通話中，以任何方式對原告人員之提案表示認同，反而以

掛斷電話之方式，終止系爭通話，堪認被告並未於系爭通話

中，同意原告所為其規劃之貸款方案。復觀諸原告所提出之

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告未針對A方案或原告所另外於113

年9月8日規劃之B方案表示同意【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

度北簡字第14117號卷（下稱北院卷）第21至38頁】，亦未

於遠東銀行向被告揭露實際核准之C方案時，向遠東銀行人

員對該方案表示同意（見北院卷第39頁）。從而，遍觀全案

卷證，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兩造間就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

案，已互相表示意思一致，故難認原告已對於被告「同意」

其所規劃之貸款方案乙節，盡其舉證責任。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顧問諮詢費、文書處理費及違約金合計18

0,000元，並無理由：

　1.按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經被告同意後，兩造即不得任意終

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應履行配合義務（包含但不限於與原告

所規劃之金融機構聯繫、提供申貸所需文件、約定期日進行

對保、受領款項等），使申貸順利完成，否則以違約論……

被告違反以上約定者，除應給付第8條【顧問諮詢費用】之

約定金額（以金融機構核撥金額之15%計算，惟若因被告不

履行配合義務致申貸無法完成而無核撥金額者，則以第1條

【申貸金額】之15%計算）及文書處理費5,000元予原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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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支付違約金100,000元予原告。被告貸款無故不履行配

合義務致申貸無法完成，致原告及/或第三人受有損失，被

告應對原告及/或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契約第7條已

明文約定。

　2.細繹上開系爭契約之內容，顧問諮詢費、文書處理費及違約

金，均以被告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為原告請求之前

提。從而，被告並未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既經本院

認定如前，則原告就上開費用合計180,000元之請求，均無

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1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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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73號
原      告  潮霖資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啓成  
訴訟代理人  韓世祺律師
            吳巧玲律師
被      告  潘金生  
訴訟代理人  黃郁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8月3日與原告簽訂理財顧問委任暨授權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1份，委請原告規劃個人理財貸款方案，依約原告規劃之貸款方案經被告同意後，兩造即不得任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應履行配合義務，使申貸順利完成，否則以違約論。被告如有違約，應依系爭契約第7條給付1.顧問諮詢費即核貸金額之15%新臺幣（下同）75,000元【計算式：被告經實際核貸之金額500,000元（詳後述）×15%＝75,000元】、2.文書處理費5,000元及3.違約金100,000元，合計180,000元（計算式：75,000元＋5,000元＋100,000元＝180,000元）。嗣原告依約為被告完成評估貸款方案作業，於同年月11日以電話與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告知被告其所規劃之貸款方案，係向遠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申貸1,000,000元，週年利率3%，被告並應支付銀行開辦費6,000元（下稱A方案），經被告於電話中以：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等語表示同意。詎被告於對保作業前不斷以要出任務為由，拒絕履行配合義務，此項無法履約事由顯可歸責於被告。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被告雖一度考慮原告所規劃之A方案，但最終並未同意，並已於112年8月21日明確告知原告不需要申辦貸款，但原告不斷以需要負擔違約金為由，強迫被告履約。原告明知前情，又於同年9月8日提出申貸500,000元，週年利率3.5%之方案（下稱B方案），但被告亦未同意之。嗣後，遠東銀行所實際核准之方案，乃申貸500,000元，週年利率5.8%（下稱C方案），亦與原告所規劃者不同，堪認原告難以特定被告究係同意何種方案，被告自無違約情事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第107頁）：
　1.如被告確實同意委請原告申辦貸款，且系爭契約條文均有效，依系爭契約第7條之文義，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如原告訴之聲明所載。
　2.兩造於112年8月2日、8日及11日電話錄音檔之對話內容，如本院卷第51至67頁之譯文所載。
　㈡被告並未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待證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待證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而為有利之認定，合先說明。
　2.經查，本院於113年8月22日言詞辯論時訊問原告：原告可否指出被告同意委請原告申辦之依據？經原告答稱：依據為鈞院卷第65至66頁所示8月11日之電話（下稱系爭通話）錄音，第30秒至1分20秒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而系爭通話錄音譯文內容如下：
　⑴（第1秒）被告：你好。
　⑵（第2至44秒）原告人員：先生你好，我是廖小姐，我跟你說，原則上銀行的作業時間大概是抓3到，我大概是5天，如果你很趕的話，我盡量抓3天內，那就是說今天就要寫好申請書，那銀行教你照會內容，然後禮拜一就是進入到照會階段，禮拜二核准，禮拜三撥款，這樣子原則上會是這樣子，對對對。那額度、利率都要幫你調，都是有幫你調好了，重點就是額度一定要到1,000,000以上，因為額度太低，很難調到利率，剛好我手上有1個很漂亮的案子，可以2個一起送，利率比較好簽。
　⑶（第45至46秒）被告：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
　⑷（第47至55秒）原告人員：好，我幫你申請這個是不是，好，ok，那我先跟你講一下細項內容喔，就是說接下來我會幫你送銀行，銀行的部分，我會幫你送遠東銀。
　⑸（第56至57秒）被告：遠東銀行喔？
　⑹（第58至1分2秒）原告人員：對，幫你送遠東銀行，怎麼了嗎？有什麼問題？
　⑺（第1分3秒至1分6秒）被告：那變成是說，那就是我要去額外去辦1個那個帳戶？
　⑻（第1分7秒至1分58秒）原告人員：不用，所有的戶頭都可以撥款，現在銀行沒有規定一定要撥款在遠東銀行，他現在對保所有的戶頭都是可以做撥款、授款作業的，所以這個不用擔心。ok 那銀行端有幾個注意事項，我先口頭跟你說齁，第1點，不要提到我們公司以及我們公司額外的顧問費，那第2點跟你接洽的銀行專員，他會交代你這1次貸款的注意事項，那他怎麼說你就配合他作業怎麼做，那他一定會問你資金用途是什麼，因為你在銀行端，除了，那1台車之外，其他沒有負債嘛齁，那你就說你就說這1筆錢是用來，做那個就是做家裡的1個房屋修繕的，因為你房子，在太太名下啊。
　⑼（第1分59秒）被告：對。
　⑽（第2分0秒至2分13秒）原告人員：你就是說因為因為最近一直爆大雨，然後之前房子本來就有一些可能壁癌啊之類的問題，好，那剛好原因就是大雨，就是房子有一些狀況，所以他乾脆就是花錢整修。
　⑾（第2分13秒至2分15秒）被告：我想問一下，這個、這個為什麼不能報投資的？
　⑿（第2分15秒至3分32秒）原告人員：我跟你講投資理財，因為現在為什麼銀行不能報投資呢？因為投資的話，因為你是軍人，軍人，第1，不能兼職，那第2來講的話，現在就是詐騙集團很猖獗，所以銀行如果聽到投資，他就不太願意放款，對，但也不能說購置不動產，因為購置不動產是銀行的，就是說限撥對象，就是不能撥款，對，所以你本身家人這邊是有房子，你說修繕不動產的修繕經費是很合理的，所以這個沒有問題，對，因為修繕經費，他也不會去查你的金流去哪裡了。對，那如果你說，比如說我投資，他會問你說你投資什麼，然後他會問你說那你要給我證明，那你到時候會一大堆證明要給他，他才願意撥款，懂我意思嗎？對，好，然後或者是說我購置不動產，購置不動產，金管會規定啊。不能用信用貸款貸款的金額來購置不動產啊。這會有打房的，就是變成打房的對象，這樣了解嗎？好，那我先跟你講完所有的細節喔，不要提到我們公司跟給我們公司的費用，那第2點就是說銀行要問你說，請問你的貸款有透過第三方收費的方式介紹來本行做貸款嗎？你要說「沒有」知道嗎？
　⒀（第3分33秒至3分37秒）被告未回答，電話出現掛斷之嘟嘟聲。
　3.根據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雖一度於系爭通話中，針對原告所規劃之A方案，向原告人員表示：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等語，但隨即於9秒後，針對原告人員擬送件之遠東銀行提出疑問。經原告人員解釋完縱使向遠東銀行申貸，被告亦毋須在該行開戶後，原告人員繼續向被告交代所謂之「銀行端注意事項」，並要求被告配合隱匿原告之角色及所收取之「顧問費」，更直接以被告之財產狀況，為被告憑空捏造「被告妻名下之房屋因大雨漏水，加上先前壁癌等問題，而有整修需求」之貸款用途。被告對原告人員之說詞起疑，並質疑為何不得誠實以投資名義申報後，原告人員竟以軍人不得兼職及需要規避銀行與金管會查緝等顯然啟人疑竇之理由搪塞被告。被告於聽聞原告人員之一番解釋後，並未再於系爭通話中，以任何方式對原告人員之提案表示認同，反而以掛斷電話之方式，終止系爭通話，堪認被告並未於系爭通話中，同意原告所為其規劃之貸款方案。復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告未針對A方案或原告所另外於113年9月8日規劃之B方案表示同意【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4117號卷（下稱北院卷）第21至38頁】，亦未於遠東銀行向被告揭露實際核准之C方案時，向遠東銀行人員對該方案表示同意（見北院卷第39頁）。從而，遍觀全案卷證，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兩造間就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已互相表示意思一致，故難認原告已對於被告「同意」其所規劃之貸款方案乙節，盡其舉證責任。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顧問諮詢費、文書處理費及違約金合計180,000元，並無理由：
　1.按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經被告同意後，兩造即不得任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應履行配合義務（包含但不限於與原告所規劃之金融機構聯繫、提供申貸所需文件、約定期日進行對保、受領款項等），使申貸順利完成，否則以違約論……被告違反以上約定者，除應給付第8條【顧問諮詢費用】之約定金額（以金融機構核撥金額之15%計算，惟若因被告不履行配合義務致申貸無法完成而無核撥金額者，則以第1條【申貸金額】之15%計算）及文書處理費5,000元予原告外，並應支付違約金100,000元予原告。被告貸款無故不履行配合義務致申貸無法完成，致原告及/或第三人受有損失，被告應對原告及/或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契約第7條已明文約定。
　2.細繹上開系爭契約之內容，顧問諮詢費、文書處理費及違約金，均以被告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為原告請求之前提。從而，被告並未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就上開費用合計180,000元之請求，均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73號
原      告  潮霖資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啓成  
訴訟代理人  韓世祺律師
            吳巧玲律師
被      告  潘金生  
訴訟代理人  黃郁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移
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8月3日與原告簽訂理財顧問委
    任暨授權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1份，委請原告規劃個人
    理財貸款方案，依約原告規劃之貸款方案經被告同意後，兩
    造即不得任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應履行配合義務，使申
    貸順利完成，否則以違約論。被告如有違約，應依系爭契約
    第7條給付1.顧問諮詢費即核貸金額之15%新臺幣（下同）75
    ,000元【計算式：被告經實際核貸之金額500,000元（詳後
    述）×15%＝75,000元】、2.文書處理費5,000元及3.違約金10
    0,000元，合計180,000元（計算式：75,000元＋5,000元＋100
    ,000元＝180,000元）。嗣原告依約為被告完成評估貸款方案
    作業，於同年月11日以電話與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告
    知被告其所規劃之貸款方案，係向遠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遠東銀行）申貸1,000,000元，週年利率3%，被告
    並應支付銀行開辦費6,000元（下稱A方案），經被告於電話
    中以：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等語表示同意。詎被告於對保
    作業前不斷以要出任務為由，拒絕履行配合義務，此項無法
    履約事由顯可歸責於被告。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0,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抗辯：被告雖一度考慮原告所規劃之A方案，但最終並
    未同意，並已於112年8月21日明確告知原告不需要申辦貸款
    ，但原告不斷以需要負擔違約金為由，強迫被告履約。原告
    明知前情，又於同年9月8日提出申貸500,000元，週年利率3
    .5%之方案（下稱B方案），但被告亦未同意之。嗣後，遠東
    銀行所實際核准之方案，乃申貸500,000元，週年利率5.8%
    （下稱C方案），亦與原告所規劃者不同，堪認原告難以特
    定被告究係同意何種方案，被告自無違約情事等語，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第107頁）：
　1.如被告確實同意委請原告申辦貸款，且系爭契約條文均有效
    ，依系爭契約第7條之文義，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如原
    告訴之聲明所載。
　2.兩造於112年8月2日、8日及11日電話錄音檔之對話內容，如
    本院卷第51至67頁之譯文所載。
　㈡被告並未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待證事實提出足供法院
    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
    其待證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而為
    有利之認定，合先說明。
　2.經查，本院於113年8月22日言詞辯論時訊問原告：原告可否
    指出被告同意委請原告申辦之依據？經原告答稱：依據為鈞
    院卷第65至66頁所示8月11日之電話（下稱系爭通話）錄音
    ，第30秒至1分20秒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而系爭通話
    錄音譯文內容如下：
　⑴（第1秒）被告：你好。
　⑵（第2至44秒）原告人員：先生你好，我是廖小姐，我跟你說
    ，原則上銀行的作業時間大概是抓3到，我大概是5天，如果
    你很趕的話，我盡量抓3天內，那就是說今天就要寫好申請
    書，那銀行教你照會內容，然後禮拜一就是進入到照會階段
    ，禮拜二核准，禮拜三撥款，這樣子原則上會是這樣子，對
    對對。那額度、利率都要幫你調，都是有幫你調好了，重點
    就是額度一定要到1,000,000以上，因為額度太低，很難調
    到利率，剛好我手上有1個很漂亮的案子，可以2個一起送，
    利率比較好簽。
　⑶（第45至46秒）被告：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
　⑷（第47至55秒）原告人員：好，我幫你申請這個是不是，好
    ，ok，那我先跟你講一下細項內容喔，就是說接下來我會幫
    你送銀行，銀行的部分，我會幫你送遠東銀。
　⑸（第56至57秒）被告：遠東銀行喔？
　⑹（第58至1分2秒）原告人員：對，幫你送遠東銀行，怎麼了
    嗎？有什麼問題？
　⑺（第1分3秒至1分6秒）被告：那變成是說，那就是我要去額
    外去辦1個那個帳戶？
　⑻（第1分7秒至1分58秒）原告人員：不用，所有的戶頭都可以
    撥款，現在銀行沒有規定一定要撥款在遠東銀行，他現在對
    保所有的戶頭都是可以做撥款、授款作業的，所以這個不用
    擔心。ok 那銀行端有幾個注意事項，我先口頭跟你說齁，
    第1點，不要提到我們公司以及我們公司額外的顧問費，那
    第2點跟你接洽的銀行專員，他會交代你這1次貸款的注意事
    項，那他怎麼說你就配合他作業怎麼做，那他一定會問你資
    金用途是什麼，因為你在銀行端，除了，那1台車之外，其
    他沒有負債嘛齁，那你就說你就說這1筆錢是用來，做那個
    就是做家裡的1個房屋修繕的，因為你房子，在太太名下啊
    。
　⑼（第1分59秒）被告：對。
　⑽（第2分0秒至2分13秒）原告人員：你就是說因為因為最近一
    直爆大雨，然後之前房子本來就有一些可能壁癌啊之類的問
    題，好，那剛好原因就是大雨，就是房子有一些狀況，所以
    他乾脆就是花錢整修。
　⑾（第2分13秒至2分15秒）被告：我想問一下，這個、這個為
    什麼不能報投資的？
　⑿（第2分15秒至3分32秒）原告人員：我跟你講投資理財，因為現在為什麼銀行不能報投資呢？因為投資的話，因為你是軍人，軍人，第1，不能兼職，那第2來講的話，現在就是詐騙集團很猖獗，所以銀行如果聽到投資，他就不太願意放款，對，但也不能說購置不動產，因為購置不動產是銀行的，就是說限撥對象，就是不能撥款，對，所以你本身家人這邊是有房子，你說修繕不動產的修繕經費是很合理的，所以這個沒有問題，對，因為修繕經費，他也不會去查你的金流去哪裡了。對，那如果你說，比如說我投資，他會問你說你投資什麼，然後他會問你說那你要給我證明，那你到時候會一大堆證明要給他，他才願意撥款，懂我意思嗎？對，好，然後或者是說我購置不動產，購置不動產，金管會規定啊。不能用信用貸款貸款的金額來購置不動產啊。這會有打房的，就是變成打房的對象，這樣了解嗎？好，那我先跟你講完所有的細節喔，不要提到我們公司跟給我們公司的費用，那第2點就是說銀行要問你說，請問你的貸款有透過第三方收費的方式介紹來本行做貸款嗎？你要說「沒有」知道嗎？
　⒀（第3分33秒至3分37秒）被告未回答，電話出現掛斷之嘟嘟
    聲。
　3.根據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雖一度於系爭通話中，針對
    原告所規劃之A方案，向原告人員表示：好，那你幫我申請
    這個等語，但隨即於9秒後，針對原告人員擬送件之遠東銀
    行提出疑問。經原告人員解釋完縱使向遠東銀行申貸，被告
    亦毋須在該行開戶後，原告人員繼續向被告交代所謂之「銀
    行端注意事項」，並要求被告配合隱匿原告之角色及所收取
    之「顧問費」，更直接以被告之財產狀況，為被告憑空捏造
    「被告妻名下之房屋因大雨漏水，加上先前壁癌等問題，而
    有整修需求」之貸款用途。被告對原告人員之說詞起疑，並
    質疑為何不得誠實以投資名義申報後，原告人員竟以軍人不
    得兼職及需要規避銀行與金管會查緝等顯然啟人疑竇之理由
    搪塞被告。被告於聽聞原告人員之一番解釋後，並未再於系
    爭通話中，以任何方式對原告人員之提案表示認同，反而以
    掛斷電話之方式，終止系爭通話，堪認被告並未於系爭通話
    中，同意原告所為其規劃之貸款方案。復觀諸原告所提出之
    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告未針對A方案或原告所另外於113
    年9月8日規劃之B方案表示同意【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
    度北簡字第14117號卷（下稱北院卷）第21至38頁】，亦未
    於遠東銀行向被告揭露實際核准之C方案時，向遠東銀行人
    員對該方案表示同意（見北院卷第39頁）。從而，遍觀全案
    卷證，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兩造間就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
    案，已互相表示意思一致，故難認原告已對於被告「同意」
    其所規劃之貸款方案乙節，盡其舉證責任。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顧問諮詢費、文書處理費及違約金合計180
    ,000元，並無理由：
　1.按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經被告同意後，兩造即不得任意終
    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應履行配合義務（包含但不限於與原告
    所規劃之金融機構聯繫、提供申貸所需文件、約定期日進行
    對保、受領款項等），使申貸順利完成，否則以違約論……被
    告違反以上約定者，除應給付第8條【顧問諮詢費用】之約
    定金額（以金融機構核撥金額之15%計算，惟若因被告不履
    行配合義務致申貸無法完成而無核撥金額者，則以第1條【
    申貸金額】之15%計算）及文書處理費5,000元予原告外，並
    應支付違約金100,000元予原告。被告貸款無故不履行配合
    義務致申貸無法完成，致原告及/或第三人受有損失，被告
    應對原告及/或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契約第7條已明
    文約定。
　2.細繹上開系爭契約之內容，顧問諮詢費、文書處理費及違約
    金，均以被告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為原告請求之前
    提。從而，被告並未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既經本院
    認定如前，則原告就上開費用合計180,000元之請求，均無
    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1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73號
原      告  潮霖資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啓成  
訴訟代理人  韓世祺律師
            吳巧玲律師
被      告  潘金生  
訴訟代理人  黃郁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8月3日與原告簽訂理財顧問委任暨授權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1份，委請原告規劃個人理財貸款方案，依約原告規劃之貸款方案經被告同意後，兩造即不得任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應履行配合義務，使申貸順利完成，否則以違約論。被告如有違約，應依系爭契約第7條給付1.顧問諮詢費即核貸金額之15%新臺幣（下同）75,000元【計算式：被告經實際核貸之金額500,000元（詳後述）×15%＝75,000元】、2.文書處理費5,000元及3.違約金100,000元，合計180,000元（計算式：75,000元＋5,000元＋100,000元＝180,000元）。嗣原告依約為被告完成評估貸款方案作業，於同年月11日以電話與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告知被告其所規劃之貸款方案，係向遠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申貸1,000,000元，週年利率3%，被告並應支付銀行開辦費6,000元（下稱A方案），經被告於電話中以：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等語表示同意。詎被告於對保作業前不斷以要出任務為由，拒絕履行配合義務，此項無法履約事由顯可歸責於被告。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被告雖一度考慮原告所規劃之A方案，但最終並未同意，並已於112年8月21日明確告知原告不需要申辦貸款，但原告不斷以需要負擔違約金為由，強迫被告履約。原告明知前情，又於同年9月8日提出申貸500,000元，週年利率3.5%之方案（下稱B方案），但被告亦未同意之。嗣後，遠東銀行所實際核准之方案，乃申貸500,000元，週年利率5.8%（下稱C方案），亦與原告所規劃者不同，堪認原告難以特定被告究係同意何種方案，被告自無違約情事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第107頁）：
　1.如被告確實同意委請原告申辦貸款，且系爭契約條文均有效，依系爭契約第7條之文義，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如原告訴之聲明所載。
　2.兩造於112年8月2日、8日及11日電話錄音檔之對話內容，如本院卷第51至67頁之譯文所載。
　㈡被告並未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待證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待證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而為有利之認定，合先說明。
　2.經查，本院於113年8月22日言詞辯論時訊問原告：原告可否指出被告同意委請原告申辦之依據？經原告答稱：依據為鈞院卷第65至66頁所示8月11日之電話（下稱系爭通話）錄音，第30秒至1分20秒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而系爭通話錄音譯文內容如下：
　⑴（第1秒）被告：你好。
　⑵（第2至44秒）原告人員：先生你好，我是廖小姐，我跟你說，原則上銀行的作業時間大概是抓3到，我大概是5天，如果你很趕的話，我盡量抓3天內，那就是說今天就要寫好申請書，那銀行教你照會內容，然後禮拜一就是進入到照會階段，禮拜二核准，禮拜三撥款，這樣子原則上會是這樣子，對對對。那額度、利率都要幫你調，都是有幫你調好了，重點就是額度一定要到1,000,000以上，因為額度太低，很難調到利率，剛好我手上有1個很漂亮的案子，可以2個一起送，利率比較好簽。
　⑶（第45至46秒）被告：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
　⑷（第47至55秒）原告人員：好，我幫你申請這個是不是，好，ok，那我先跟你講一下細項內容喔，就是說接下來我會幫你送銀行，銀行的部分，我會幫你送遠東銀。
　⑸（第56至57秒）被告：遠東銀行喔？
　⑹（第58至1分2秒）原告人員：對，幫你送遠東銀行，怎麼了嗎？有什麼問題？
　⑺（第1分3秒至1分6秒）被告：那變成是說，那就是我要去額外去辦1個那個帳戶？
　⑻（第1分7秒至1分58秒）原告人員：不用，所有的戶頭都可以撥款，現在銀行沒有規定一定要撥款在遠東銀行，他現在對保所有的戶頭都是可以做撥款、授款作業的，所以這個不用擔心。ok 那銀行端有幾個注意事項，我先口頭跟你說齁，第1點，不要提到我們公司以及我們公司額外的顧問費，那第2點跟你接洽的銀行專員，他會交代你這1次貸款的注意事項，那他怎麼說你就配合他作業怎麼做，那他一定會問你資金用途是什麼，因為你在銀行端，除了，那1台車之外，其他沒有負債嘛齁，那你就說你就說這1筆錢是用來，做那個就是做家裡的1個房屋修繕的，因為你房子，在太太名下啊。
　⑼（第1分59秒）被告：對。
　⑽（第2分0秒至2分13秒）原告人員：你就是說因為因為最近一直爆大雨，然後之前房子本來就有一些可能壁癌啊之類的問題，好，那剛好原因就是大雨，就是房子有一些狀況，所以他乾脆就是花錢整修。
　⑾（第2分13秒至2分15秒）被告：我想問一下，這個、這個為什麼不能報投資的？
　⑿（第2分15秒至3分32秒）原告人員：我跟你講投資理財，因為現在為什麼銀行不能報投資呢？因為投資的話，因為你是軍人，軍人，第1，不能兼職，那第2來講的話，現在就是詐騙集團很猖獗，所以銀行如果聽到投資，他就不太願意放款，對，但也不能說購置不動產，因為購置不動產是銀行的，就是說限撥對象，就是不能撥款，對，所以你本身家人這邊是有房子，你說修繕不動產的修繕經費是很合理的，所以這個沒有問題，對，因為修繕經費，他也不會去查你的金流去哪裡了。對，那如果你說，比如說我投資，他會問你說你投資什麼，然後他會問你說那你要給我證明，那你到時候會一大堆證明要給他，他才願意撥款，懂我意思嗎？對，好，然後或者是說我購置不動產，購置不動產，金管會規定啊。不能用信用貸款貸款的金額來購置不動產啊。這會有打房的，就是變成打房的對象，這樣了解嗎？好，那我先跟你講完所有的細節喔，不要提到我們公司跟給我們公司的費用，那第2點就是說銀行要問你說，請問你的貸款有透過第三方收費的方式介紹來本行做貸款嗎？你要說「沒有」知道嗎？
　⒀（第3分33秒至3分37秒）被告未回答，電話出現掛斷之嘟嘟聲。
　3.根據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雖一度於系爭通話中，針對原告所規劃之A方案，向原告人員表示：好，那你幫我申請這個等語，但隨即於9秒後，針對原告人員擬送件之遠東銀行提出疑問。經原告人員解釋完縱使向遠東銀行申貸，被告亦毋須在該行開戶後，原告人員繼續向被告交代所謂之「銀行端注意事項」，並要求被告配合隱匿原告之角色及所收取之「顧問費」，更直接以被告之財產狀況，為被告憑空捏造「被告妻名下之房屋因大雨漏水，加上先前壁癌等問題，而有整修需求」之貸款用途。被告對原告人員之說詞起疑，並質疑為何不得誠實以投資名義申報後，原告人員竟以軍人不得兼職及需要規避銀行與金管會查緝等顯然啟人疑竇之理由搪塞被告。被告於聽聞原告人員之一番解釋後，並未再於系爭通話中，以任何方式對原告人員之提案表示認同，反而以掛斷電話之方式，終止系爭通話，堪認被告並未於系爭通話中，同意原告所為其規劃之貸款方案。復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告未針對A方案或原告所另外於113年9月8日規劃之B方案表示同意【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4117號卷（下稱北院卷）第21至38頁】，亦未於遠東銀行向被告揭露實際核准之C方案時，向遠東銀行人員對該方案表示同意（見北院卷第39頁）。從而，遍觀全案卷證，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兩造間就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已互相表示意思一致，故難認原告已對於被告「同意」其所規劃之貸款方案乙節，盡其舉證責任。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顧問諮詢費、文書處理費及違約金合計180,000元，並無理由：
　1.按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經被告同意後，兩造即不得任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應履行配合義務（包含但不限於與原告所規劃之金融機構聯繫、提供申貸所需文件、約定期日進行對保、受領款項等），使申貸順利完成，否則以違約論……被告違反以上約定者，除應給付第8條【顧問諮詢費用】之約定金額（以金融機構核撥金額之15%計算，惟若因被告不履行配合義務致申貸無法完成而無核撥金額者，則以第1條【申貸金額】之15%計算）及文書處理費5,000元予原告外，並應支付違約金100,000元予原告。被告貸款無故不履行配合義務致申貸無法完成，致原告及/或第三人受有損失，被告應對原告及/或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契約第7條已明文約定。
　2.細繹上開系爭契約之內容，顧問諮詢費、文書處理費及違約金，均以被告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為原告請求之前提。從而，被告並未同意原告所規劃之貸款方案，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就上開費用合計180,000元之請求，均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